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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文件
滨附行发〔2024〕44号

关于修订《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
医务人员医德考评工作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部门、单位、科室：

现将新修订的《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医务人员医德考评工作

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学习并抓好贯彻落实。

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

2024 年 11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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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
医务人员医德考评工作实施方案

为进一步加强医德医风建设，提高医务人员职业道德素质和

医疗卫生服务水平，弘扬高尚医德，构建和谐医患关系，根据山

东省卫健委《关于印发<山东省医务人员医德考评实施办法>的通

知》（鲁卫医字〔2024〕5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院实际，制定

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

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树牢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坚

决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；以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、加强医德医

风建设、提高医务人员职业道德素质为目标；以考核记录医务人

员的医德医风状况为内容；以规范医疗服务行为、优化医疗环境、

提高服务质量、改善服务态度为重点；强化教育，完善制度，加

强监督，严肃纪律，树立行业新风，构建和谐医患关系，更好地

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服务。

二、组织领导

为加强对医德考评工作的组织领导，医院成立医德考评委员

会。

主 任：王 东 王玉玖

副主任：隽博泳 刘志强 徐 宁 李洪利 王 嵩

张晓敏 李洪波

委 员：党委组织部、人力资源部、医务处、门诊部、护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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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、药学部、内科、外科、妇产科、儿科、检验科、放射科、超

声医学科负责人

委员会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行风建设办公室，行风建设

办公室负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。医德考评委员会下设各工作组。

（一）医疗组

组 长：李洪波

成 员：石斗飞 杨淑野 王祥堂 时 建 丁国建

（二）护理组

组 长：徐 宁

成 员：张 芳 侯 芳 苏鑫阳 巩俊英

（三）门诊医技组

组 长：张晓敏

成 员：任 瑞 周 超 孙庆磊 纪象芹

医务人员所在科室负责本科室医务人员的医德考评工作。人

数太少或者其他原因无法成立的，由医德考评委员会指定其他科

室的考评小组进行考评。

三、考评时间及范围

医德考评工作于每年 12月中旬进行；考评范围包括全体在

岗临床医师、护士、医技、药学及其他卫生专业技术人员，含本

年度周期内所有在编、人事代理、合同制、派遣制、协议工资、

学校编制、全职博士后等人员。

四、医德考评内容、加分标准、扣分依据及一票否决制

参照《山东省医务人员医德考评标准》执行（附件1）。

五、考评方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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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德医风考评领导小组负责该项工作的组织领导与实施，全

面落实“一岗双责”要求，按照“谁主管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坚

持定性考评与量化考核相结合，与日常监督考核、年度考核、定

期考核等工作相结合，纳入医院管理体系，每年进行一次考评工

作。同时，建立医务人员医德医风档案，考评结果将记入医务人

员医德医风档案，并与医务人员的晋职晋级、岗位聘用、评先评

优、定期考核、绩效工资等直接挂钩。

医德考评分为自我评价、科室评价、职能部门评价、医德考

评委员会确定四个步骤：

（一）自我评价。

医务人员各自根据医德考评的内容和标准，结合自身实际工

作表现，实事求是地进行自我评价，并撰写“个人医德总结”报

科室医德考评小组。

（二）科室评价。

在医务人员自我评价的基础上，以科室为单位，由科室考评

小组根据每个人日常的医德行为表现进行评价。

（三）职能部门评价。

由医德考评委员会下设的各工作组（医疗组、护理组、门诊

医技组）组织实施，根据自我评价和科室评价的结果，将日常检

查、患者反映、投诉举报、表扬奖励、处理处罚等记录反映出来

的具体情况作为重要参考依据，对每个医务人员进行评价，作出

医德考评结论并填写综合评语。

（四）医德考评委员会确定。

医德考评委员会综合评价情况，复核并确定医德考评结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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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考评结果

医务人员医德考评按百分制进行，基础分为 80 分，满分为

100分。加分、扣分后的累计得分不得高于 100分或低于 0分，

即：加分后累计得分超过100分的，以 100分计算；扣分后累计

得分低于0分的，以0分计算。

医德考评结果分为以下四个等级：

（一）优秀。得分在 90分以上（含 90分）且无单项扣分超

过10分；

（二）良好。得分在 80分以上（含80分），且扣分不超过

15分；

（三）一般。得分在 60分以上（含60分），且扣分不超过

25分；

（四）较差。得分在 60分以下、扣分超过 30分或有“一票

否决”行为的。

被确定为优秀等次的人数，一般占本单位考评总人数的 10%，

最多不超过 15%。优秀人员总数超过 15%，按照得分从高到低选

取前15%的人员评为优秀。

七、医德考评结果在院内进行公示

（一）医德考评结果应当与医务人员的晋职晋级、岗位聘用、

评先评优、绩效工资、定期考核等直接挂钩。

晋职晋级、评先评优、提高岗位等级聘用的人选和年度考核

为优秀等次的人员，必须在当年度医德考评等次为优秀或良好的

人员中产生。医德考评结果为较差的，其当年年度考核等次直接

确定为不合格，不得参加本考核年度下一年的职称晋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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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医务人员定期考核中的职业道德评定，以医德考评结

果为依据。考核周期内，有一次及以上医德考评结果为较差的，

医务人员定期考核中的职业道德评定认定为不合格。

（三）医院将每位医务人员的《山东省医务人员医德考评表》

作为医德档案存入医务人员的人事档案。

八、相关工作要求

（一）医德考评工作要坚持实事求是、客观公正的原则，严

格考核标准，规范考评行为。医务人员以欺骗或者贿赂方式取得

考评结果的，医德考评委员会应当取消其考评结果，并认定当次

考评等级为较差。

在医德考评中，有关负责人利用职务之便弄虚作假、滥用职

权、徇私舞弊的，纪检部门依纪依法予以处理；构成犯罪的，应

当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（二）强化组织领导，精心组织、认真实施。医德考评委员

会工作组负责拟定医德考评实施办法并组织实施，认真落实医德

考评工作责任制，坚持日常监督考核与医德考评相结合，汇总各

科室考评情况以及出院回访、行风之星、投诉举报、表扬奖励等

相关资料，为医德考评提供准确、真实的依据。

（三）各科室要高度重视、积极配合医德考评工作，对于因

工作不负责任，无法提供《医德医风档案》资料或提供虚假结果

和资料的，对管理科室相关责任人视情节轻重，给予批评教育、

组织处理或纪律处分。

九、原《关于印发<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医务人员医德考评

工作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滨附行发〔2009〕124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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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本实施方案由医院医德考评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1.山东省医务人员医德考评标准

2.山东省医务人员医德考评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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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山东省医务人员医德考评标准

一、基本要求（基础分 80 分）

（一）恪守职业道德，保护人民健康（10 分）

1.坚持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，发扬人道主义精神，弘扬敬佑

生命、救死扶伤、甘于奉献、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。

2.增强工作责任心，热爱本职工作，切实履行防病治病、保

护人民健康的神圣职责。

（二）尊重患者权利，保护患者隐私（10 分）

1.不分民族、性别、职业、地位、贫富等，平等对待患者。

2.关心爱护患者，尊重患者人格尊严，做到热心、耐心、爱

心、细心。

3.维护患者的合法权益，尊重患者的知情权、选择权和隐私

权，依法保护患者个人信息。

4.在开展临床药物或医疗器械试验、应用新技术和有创诊疗

活动中，遵守医学伦理规范，尊重患者的知情同意权。

（三）提升沟通技巧，共建和谐关系（10 分）

1.着装整齐，举止端庄，用语文明规范，服务态度好。

2.认真践行医疗服务承诺，加强与患者的交流和沟通，自觉

接受监督，构建和谐医患关系。

3.正确处理同行、同事间的关系，互相尊重，互相配合，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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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补短，共同进步。

（四）遵纪守法，奉行廉洁从业（15 分）

1.严格遵守卫生法律法规、卫生行政规章制度和医学伦理规

范，严格执行各项医疗护理工作制度，坚持依法执业，保证医疗

质量和安全。

2.严格遵守《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廉洁从业九项准则》，合法

按劳取酬，不接受商业提成，不参与欺诈骗保，不实施过度诊疗，

不违规接受捐赠，不牟利转介患者，不破坏就医公平，不收受患

方“红包”，不收受企业回扣。

3.不开具虚假医学证明，不参与虚假医疗广告宣传和药品医

疗器械促销，不隐匿、伪造或违反规定涂改、销毁医学文书及有

关资料。

4.不违反规定外出行医，不违反规定鉴定胎儿性别。

（五）因病施治，规范医疗行为（15 分）

1.严格执行诊疗指南、临床技术操作规范和用药指南，坚持

合理检查、合理治疗、合理用药。

2.认真落实有关控制医药费用的制度和措施。

3.严格执行医疗服务和药品价格政策，不多收、乱收和私自

收取费用。

（六）顾全大局，服从上级安排（10 分）

1.遇有自然灾害、事故灾害、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

等严重威胁人民生命健康的突发事件时，无条件服从卫生健康行

政部门调遣。

2.积极参加上级安排的指令性医疗任务和社会公益性的扶



— 10 —

贫、义诊、助残、支农、援外等医疗活动。

（七）严谨求实，提高服务能力（10 分）

1.积极参加在职培训，刻苦钻研业务技术，努力学习新知识、

新技术，提高医学专业技术能力和水平，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质量。

2.增强责任意识，防范医疗纠纷、医疗事故的发生。

二、加分标准

（一）积极参加各种突发事件的医疗处置的，每次加 1 分，

每人最多加 3 分。

（二）因工作表现突出受到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（含同级

党委、政府及相关工作部门）表彰、表扬的，加 3 分；受到市级

卫生健康行政部门（含同级党委、政府及相关工作部门）表彰、

表扬的，加 5 分；受到省部级表彰表扬的，加 8 分；受到国家表

彰、表扬的，加 10 分。

（三）先进事迹、典型正面事例被国家、省、市、县级新闻

媒体报道的，属个人的，每次分别加 5、3、1 分，每人最多加 5

分；属集体的，有关人员每次各加 3、2、1 分，每人最多加 5 分。

同一事例重复报道的，以加分高的一次计算，不重复累计。

（四）积极参加单位义诊活动的，每次加 0.1 分；积极参加

省内医疗对口支援的，工作 1 至 3 个月的，加 1 分，3 至 6 个月

的，加 2 分；6 个月以上的，加 5 分；积极参加援外及省外对口

支援的，工作 1 至 3 个月的，加 3 分；3 至 6 个月的，加 6 分；

6 个月至 1 年的，加 9 分；超过一年的，按照以上原则累加，最

高不超过 20 分。

（五）坚决抵制商业贿赂，自觉拒收与工作相关的任何形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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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回扣，或按规定把难以拒收的财物全部及时上缴单位有关部门

的，每次加 1 分，每人最多加 5 分。

（六）自觉拒收患者及其家属给予的“红包”、礼品等财物，

或按规定把难以拒收的财物全部及时上缴单位有关部门的，每次

加 1 分，每人最多加 5 分。

（七）工作中责任心强、认真细致，及时发现指出工作差错，

从而避免出现医疗差错或责任事故的，每次加 0.5 分，每人最多

加 2 分。

三、扣分依据

（一）不遵守工作纪律，迟到、早退被投诉处理的，每次扣

1 分；旷工被投诉处理的，每次扣 2 分。

（二）无正当理由，不服从单位工作安排，造成严重不良影

响的，每次扣 5 分。

（三）无故不参加单位组织的各项学习、活动的，每次扣 1

分。

（四）对患者及家属的疑问，不能耐心做好解释说明工作，

激化矛盾纠纷，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，每次酌情扣 1-3 分。

（五）违法违规开展诊疗活动导致医疗事故或严重医疗纠纷

的，每次扣 5 分。

（六）未执行诊疗规范对患者进行检查检验造成严重不良影

响的，每次扣 2 分。

四、医务人员在考评周期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实行“一票

否决”，医德考评结果应当认定为较差：

（一）遇有自然灾害、事故灾害、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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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件等严重威胁人民生命健康的突发事件时，不服从卫生健康行

政部门调遣。

（二）医疗服务态度恶劣，造成恶劣影响或者严重后果。

（三）在临床诊疗活动中，收受药品、医用设备、医用耗材

等生产、经营企业或经销人员以各种名义给予的财物、提成、“回

扣”，或接受上述人员安排、组织或者支付费用的宴请、旅游、

健身、娱乐等活动。

（四）在医疗服务活动中索要或收受患者及其亲友财物、“红

包”或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。

（五）利用职务之便协助、串通他人骗取、套取医疗保障基

金。

（六）以个人名义，或者假借单位名义接受利益相关者的捐

赠资助。

（七）利用职务之便开单提成；以商业目的进行统方；以谋

利为目的，引导患者到院外自费购买药品或到指定医疗机构就诊。

（八）违反医疗服务和药品价格政策，多计费、多收费或者

私自收取费用，情节严重。

（九）过度诊疗、过度检查，给患者增加不必要的风险和费

用负担。

（十）不认真履行职责，导致发生医疗事故。

（十一）违反医疗卫生法律法规，被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。

（十二）隐匿、伪造或擅自销毁医学文书及有关资料。

（十三）出具虚假医学证明文件，或参与虚假医疗广告宣传

和药品医疗器械促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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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四）泄漏患者隐私或者个人信息，造成恶劣影响或者严

重后果。

（十五）未依法依规报告传染病疫情，导致疫情传播流行等

严重后果。

（十六）违反医院感染管理规章制度和技术规范等，造成医

院感染暴发、传染病传播或者其他严重后果。

（十七）其他严重违反职业道德和医学伦理规范的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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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山东省医务人员医德考评表
（ 年度）

单位：

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民族

政治

面貌

文化

程度

参加工

作时间

所在

科室

专业类别
专业技术

职务

个人医德总结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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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 基础分（80 分） 个人自评 科室初评 职能部门总评

一
恪守职业道德，保护人

民健康（10 分）

二
尊重患者权利，保护患

者隐私（10 分）

三
提升沟通技巧，共建和

谐关系（10 分）

四
遵纪守法，奉行廉洁从

业（15 分）

五
因病施治，规范医疗行

为（15 分）

六
顾全大局，服从上级安

排（10 分）

七
严谨求实，提高服务能

力（10 分）

八
加（扣）分依据

（具体项目可另附页）

合计

医德考评

委员会

确认意见

考评等次：

综合评语：

医德考评委员会主任（签章）：

年 月 日

被考核人

意见 签名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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